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小額採購驗收作業原則
中華民國114年12月7日第7屆第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	第一條
	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規範本會辦理未達新臺幣十五萬元財物及勞務採購(以下簡稱小額採購)驗收作業有所依循，依政府採購法原則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	第二條
	辦理小額採購，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者得以零用金先行採購。逾新臺幣一萬元者應填報財產物品請購(修)單，經理事長及常務監事核准後辦理。 

	第三條
	辦理小額採購，合約訂金有分期支付之需求，訂金比例應為總價50%(含)以下。

	第四條
	辦理小額採購應於廠商履約完畢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，因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者，應有常務監事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驗收時應由常務監事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驗收人負責辦理驗收；承辦採購（請購）之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案之驗收人或樣品材料之檢驗人。 

	第五條
	驗收人應查核廠商履約結果，核對圖說、貨樣、品名、規格、 數量、履約期限是否與採購內容相符，並填寫驗收紀錄，如有不符者，應通知 廠商限期改善、拆除、重作、退貨或換貨。廠商於限期內完成者，應再行辦理驗收，前項限期由驗收人定之。驗收時如應辦理丈量、檢驗、試驗之程序或標準者，應依其規定辦理。 

	第六條
	採購案於交貨驗收後檢據核銷，如屬財物採購者，另依財產物品請購(修)單，送會秘書處辦理登錄；核銷付款時，由驗收人於粘貼憑證用紙上之驗收人欄位簽認。 

	第七條
	本原則如有未盡事項，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	第八條
	各委員會或專案計畫之小額採購準用本原則。 

	第九條
	本原則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財產物品請購(修)單
	請     購     日     期
	

	物     品     名     稱
	數   量
	單       價
	總              價

	
	
	
	

	
	
	
	

	用          途
	

	經  費  來  源
	□本會     年預算。
□補助款─計畫名稱： 

	其           他

( 注 意 事 項 )

採購金額15萬元(含)以上務必填寫本欄位。
	

	「拒絕往來廠商」

查詢
	□於採購契約成立前查察確認報價廠商無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「拒絕往來廠商」之情形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購人核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□利用共同供應契約之採購案件，則無須辦理上述查察程序。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	常務監事
	理事長

	
	
	
	


1.凡零用金限額一萬元以下者，以零用金付款；零用金限額以上者，結報時請於粘存單上載明付款方式，如廠商帳號（入帳）或以支票付款等。

2.經費核銷時請填列財產/非消耗品清冊，送秘書處（主任秘書）登帳列管。

3.「拒絕往來廠商」之查詢網址：政府電子採購網https://web.pcc.gov.tw/pis/（首頁>查詢服務>拒絕往來廠商）

4.蓋章後請一併在印章旁註明日期。

5.逾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15萬元至未達公告金額150萬元之採購：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辦理。(流程圖)
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驗收紀錄
請購單位：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日    時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點： 
	案號及契約號
	
	廠商名稱
	

	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
	
	驗收批次
	□一次 □分批

	採購金額
	□未達公告金額□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□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□巨額

	履約期限
	年  月  日（自決標次日起算   個日曆天）

	完成履約日期
	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	履約有無逾期
	  □逾期    □未逾期

	契約金額
	新台幣     元整
	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次數
	

	[驗收經過]：
1

現場驗收結果產品規格及數量與規範相符。
□相符 □不相符
2

保固書及說明操作手冊由廠商交付使用單位。
□交付 □未交付 □無
3

產品功能、特性經使用單位測試合格。
□合格 □不合格
4

依原期限內交貨。
□如期 □逾期
5

驗收
□合格 □不合格


	[驗收結果]：
□通過，與合約、圖說、貨樣規定相符。
　放置地點：
□不通過，與合約、圖說、貨樣規定不符。

	改善、拆除、重作、退貨、換貨之需求與期限：

	其他說明：

	檢驗人員
	記錄人員
	常務監事
	廠商代表(可免)
	理事長

	
	
	
	
	

	備註：
預算達150萬元（含）以上者，上表所列部門主管、檢驗人員、記錄人員均須為不同的人員。


	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	計畫案名稱：


財產/非消耗品清冊

	序號
	財產編號
	廠牌/型式
	單位
	數量
	購置日期
	使用年限
	單價
	總價
	存置地點
	備註

	財產(屬資本門經費項目)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非消耗品(屬經常門經費項目)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備註:

1.單價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設施設備列為財產；單價未滿一萬元列非消耗品。

頁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製表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納/會計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
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粘　貼　憑　證　用　紙
	傳票號碼
	
	日期
	 年  月  日

	補助案名稱
	

	預　算　科　目
	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額
	用　　途　　摘　　要

	
	億
	千萬
	百萬
	十萬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	

	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


	承辦人
	驗收
	出納
	秘書長
	理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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